
國際傑人會 309 財務處施行細則 

 

309.01依據：本施行細則依據本會憲章 103.02、107.01、107.02、107.03及 

108.02 條文訂定之。 

309.02 目的：為建立本會財務處理規範，作為財務人員執行依據，特  

訂本辦法。  

309.03 適用範圍：本會財務處理及財務處工作執行，除本會憲章規定  

者外，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309.04 本會置財務長及副財務長一至二人，均由總會長提名，經理事  

會通過後聘任之。  

309.05 財務長之職責  

309.05.01 財務長綜理本會財務督導責任，掌管財務處工作，每月提出  

財務報表，於理事會召開時報告財務經費收支情況。 

309.05.02 預算編製：於年度開始前配合會務工作計劃，編製本會財務  

經費收支預算表，經送理事會審議。  

309.05.03 年報表：財務長應於每次理事會議列席報告並另提書面報告  

財務收支表，包含 :各國家總會(區總會)常年會費繳交明細，理  

事捐金繳納明細表、基金收支表及活動支出明細等事項。  

309.05.04 決算申報：於年度結束 15 日之內編造年度財務收支決算表、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等送理事會  

決議。  

309.05.05 其他有關本會之財務工作。  

309.06 依據憲章 107.01 條文規定，本會經費來源：  

309.06.01 入會費。  

309.06.02 會員會成員常年會費。  

309.06.03 會員捐款。  

309.06.04 社會人士或社團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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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06.05 廣告收入。  

309.06.06 活動結餘款。  

309.07 本會經常主要支出項目：  

309.07.01 秘書薪資。  

309.07.02 會館使用補助款。  

309.07.03 辦公事務費(包含電話、文具、打字、印刷等)。  

309.07.04 交際費。  

309.07.05 活動費用。  

309.07.06 各國家總會(區總會)會務發展經費補助。(另訂舉辦活動及會務  

發展經費補助辦法) 

309.07.07 會刊文宣製作費。  

309.07.08 網路維護費。  

309.07.09 其他支出。  

309.08 該年度經費結餘款，應全數轉入本會會發發展基金項下，作為發展  

會務之經費來源。  

309.09 會費收取方式：  

309.09.01 各國家總會(區總會)繳交費用，由各國家總會 (區總會)於 5 月  

31 日前向會員代收繳交總會財務處。會費未繳足者，應於 7 

月 31 日前收足，以便統計會員代表出席人數，逾期繳交者不  

列入當年度會員代表資格。  

309.09.02 會費未能於 7 月 31 日前繳交者，以及新增會員之會費，最遲  

應於 10 月 31 日前上繳完畢。   

309.10 總會理事捐金應於每年 4 月 30 日前繳交總會財務處。  

309.11 會計處理  

309.11.01 本會之會計年度採曆年制，自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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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  

309.11.02 本會之會計基礎，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年終結算時採用  

權責發生制。  

309.11.03 年度預算金額在新台幣三佰萬元以下，得以原始憑證為記  

帳所根據之憑證。  

309.11.04 原始憑證包括下列各種，應完整保存並列入移交。  

309.11.04.1 現金、票據、證券等之收付移轉單據。  

309.11.04.2 收據簿。  

309.11.04.3 員工薪給支給單據。  

309.11.04.4 出差旅費報告單。  

309.11.04.5 存款提款等憑據。  

309.11.04.6 發票、收據、契約定貨單。  

309.11.04.7 財產毀損報廢表。  

309.11.04.8 收支預算表。  

309.11.04.9 支出證明單。  

309.11.04.10 法令、決議等可資證明各項會計事項發生經過之有關  

單據。  

309.11.04.11 其他書表憑證單據。  

309.11.04.12 前項各款原始憑證之格式，已有規定者，應依其規定， 

其餘由本會依事實需要自行設計。  

309.11.5 年度預算金額在新台幣三佰萬元以下者，得置日記簿乙種， 

其有財產之購置或處分者，得另置財產登記簿。  

309.11.6 本會之財產及基金均以本會名義為之。  

309.11.7 本會所有收入款項，最遲於收入次日存入本會銀行 (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或所屬郵局 )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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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11.8 本會經費收入，均應簽發正式收據，並留存根備查。  

309.12 本會有關規定之收入，由本會當屆總會長、財務長、秘書長等  

領銜開立收據為之。經常性支出檢據相關憑證及請款單於經辦  

人員、財務長、秘書長及總會長簽章後支付。但為安全考量支  

付金額達新台幣 20,000 元以上，則以銀行轉帳入戶方式支付。 

309.13 本會財務之各種憑證、帳簿及報表等之檔案保管依下列規定辦  

理，並應保存完整，列入移交。  

309.13.01 永久保管者 

309.13.01.1 年度預決算案。  

309.13.01.2 各項基金之籌集及存儲、動支案件。  

309.13.01.3 財產目錄、登記簿及毀損報廢表。  

309.13.01.4 各種財產契約及權狀。  

309.13.01.5 不動產之營繕案件。  

309.13.01.6 財產之增減及其產權之變更案件。  

309.13.01.7 資產負債表。  

309.13.01.8 其他須供永久查考之財務案卷。  

309.13.02 保管十年者 

309.13.02.1 經費收支帳冊、傳票、憑證、備查簿。 

309.13.02.2 總分類帳、明細分類帳。 

309.13.02.3 其他可供十年內查考之財務案卷。 

309.13.03 保管五年者 

309.13.03.1 各種臨時憑證。 

309.13.03.2 短期借貸款項案件。 

309.13.03.3 其他可供五年內查考之財務案卷。 

309.13.04 保管三年者：各種日報表、月報表及其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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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13.05 前項各款已屆滿規定保管年限之財務檔案，經常務理事會點驗 

後得予銷燬，其因特殊原因，得將保管年限經理事會通過後延 

長之。 

309.14 本會之財務收支應保持量入為出，以達財務平衡之原則，就已  

實現之收入經費支出範圍內據實支用。  

309.15 本會基金提撥  

309.15.01 基金提撥辦法隨本會憲章有關各條款修訂之，並經本會理  

事會通過後公佈實施，修訂亦同。  

309.15.02 年度經費結餘款及基金孳息等，應全數提撥作為會務發展  

基金用。  

309.15.03 國內外各公私團體及個人之捐贈，應提撥部份比例作為會  

務發展基金，但為了彌補經費不足或指定用途之捐贈，係  

屬專款專用者，不在此限。  

309.16 本施行細則經理事會通過後公佈實施，修訂亦同。  

 

2011/09/10  2011年第 4次理事會通過 

2012/01/01  公佈實施 

2012/09/08  2012 年第 3次理事會修訂通過 

2012/10/01  公佈實施 

2012/10/13  2013 年第 1次理事會修訂通過 

2012/11/01  公佈實施 

2013/10/12  2013 年第 4次理事會修訂通過 

2014/01/10  公佈實施 


